关于做好学校二级单位党组织换届工作的通知
沪海大委〔2022〕2号
 
各学院（研究院）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高技院、继教院、港湾学校党委：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实际，经校党委研究，现就做好二级单位党组织换届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为指引，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各基层党组织党的建设和教育事业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和重要经验，提出下届工作规划和目标，团结动员全体党员和广大师生员工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实现学校“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对象范围
本次换届的基层党组织共20个，其中：
学院党委12个：商船学院党委、交通运输学院党委、经济管理学院党委、物流工程学院党委、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外国语学院党委、法学院党委、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文理学院党委、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徐悲鸿艺术学院党委、高等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港湾学校党委；
党总支3个：机关党总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总支、后勤中心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5个：图书馆（档案馆）直属党支部、基础实验实训中心直属党支部、体育教学部直属党支部、退休局级干部直属党支部、离休干部直属党支部。
三、委员名额及候选人条件
（一）委员名额
根据《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党组织选举工作手册》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学院党委委员名额一般为5-7人；党总支委员名额一般为5-7人；直属党支部委员名额一般为3人。
（二）委员候选人条件
1．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贯彻执行学校党委的决议和各项工作部署，在学校建设中实绩突出。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校、本单位实际相结合，勇于担当，大局意识强，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3．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实践经验丰富。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善于协调沟通，善于团结同志，在师生员工中有较高的威信。
4．候选人必须是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正式党员。书记、副书记应当具有3年以上党龄。
四、工作程序
（一）组织准备
结合本单位实际，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有关文件精神，起草基层党组织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并于2022年2月23日（星期三）前制定换届工作方案。
（二）提交请示
召开本届委员会会议，专题研究换届选举工作，并于2022年2月23日（星期三）前向学校党委提交换届选举工作请示，内容包括：党员大会的指导思想、召开时间、主要议程和选举办法等。
（三）酝酿推荐
1．根据新一届委员会委员的任职条件、结构要求、选举方式、名额和委员候选人推荐的范围，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充分酝酿，形成共识。
2．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按照不少于20％的差额比例确定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并于2022年3月16日（星期三）前将《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基本情况表》报党委组织部。
3．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党委组织部和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对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综合考察。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由各二级单位党组织提出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差额不少于20％）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并于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前将《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和《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基本情况表》，报党委组织部审查后，提交校党委审定。
（四）大会选举
1．各二级单位党组织于2022年4月6日至4月20日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听取和审议本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选举新一届委员会。
2．召开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等额选举产生书记、副书记，进行委员分工。
（五）报送选举结果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于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前，将选举结果报校党委。内容包括：党员大会召开时间、党员总数、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有效票数、每个候选人获得的票数、委员会选举的结果、委员分工等。
五、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换届工作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到本次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把换届工作作为开展党性教育重要契机。要从推进学校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班子整体搭配，扎实做好酝酿提名、民主选举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换届工作顺利完成。
（二）严肃纪律，匡正风气。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十严禁”纪律要求，严格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要认真组织学习换届选举工作相关文件，吃透精神，规范程序，确保换届工作规范有序。要强化组织监督、制度监督、民主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贯穿始终，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
 
附件：1.二级单位党组织换届工作日程安排
2.二级单位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名额
 
中共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
                       2022年1月6日 
 
中共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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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二级单位党组织换届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2022年1月6日
—
2022年2月23日
	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党组织选举工作手册》等；回顾总结本届委员会任期的工作，起草工作报告；起草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制定换届工作方案等。

	2022年2月23日前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召开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换届工作方案，并于2022年2月23日（星期三）15:00前提交换届工作请示。

	2022年3月初
	校党委研究各二级单位党组织换届工作请示，并批复。

	2022年3月7日
—
2022年3月16日
	在党支部提名推荐的基础上，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召开委员会会议，确定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并于2022年3月16日（星期三）15:00前上报《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基本情况表》。

	2022年3月30日前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党委组织部和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对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综合考察。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召开委员会会议，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并于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15:00前上报《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基本情况表》。

	2022年4月初
	校党委研究确定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批复。

	2022年4月6日
—
2022年4月20日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并于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15:00前上报《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委员会委员基本情况表》。

	2022年4月底
	校党委审批各二级单位党组织选举结果，并发文。





附件2
二级单位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名额

	序号
	二级单位党组织
	委员名额
（含书记、副书记）
	书记
名额
	副书记名额

	1
	商船学院党委
	7
	1
	2

	2
	交通运输学院党委
	7
	1
	2

	3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7
	1
	2

	4
	物流工程学院党委
	7
	1
	2

	5
	信息工程学院党委
	7
	1
	2

	6
	外国语学院党委
	7
	1
	1

	7
	法学院党委
	7
	1
	1

	8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7
	1
	2

	9
	文理学院党委
	5
	1
	2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5
	1
	1

	11
	徐悲鸿艺术学院党委
	5
	1
	1

	12
	高等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港湾学校党委
	7
	1
	2

	13
	机关党总支
	7
	1
	1

	14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总支 
	5
	1
	

	15
	后勤中心党总支
	5
	1
	

	16
	图书馆（档案馆）直属党支部
	3
	1
	

	17
	基础实验实训中心直属党支部
	3
	1
	

	18
	体育教学部直属党支部
	3
	1
	

	19
	退休局级干部直属党支部
	3
	1
	

	20
	离休干部直属党支部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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